
「藥品給付規定」通則修訂對照表 

（自 111年 1月 1日生效） 

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

四、注射藥品之使用原則： 

(一) (略) 

(二)因病情需要，經醫師指導使用方

法由病人持回注射之藥品包括： 

1.~9.(略) 

10.於醫院內完成調配之靜脈營養輸

液(TPN)，或不需調配之靜脈營養

輸液，可攜回使用。(85/10/1、

93/12/1、111/1/1) 

11.~25.(略) 

(三)電解質及營養靜脈補充輸液之使

用，應說明理由並有明確需要，

以積極治療為目的，始得為之。 

(四)(略) 

四、注射藥品之使用原則： 

(一) (略) 

(二)因病情需要，經醫師指導使用方法

由病人持回注射之藥品包括： 

1.~9.(略) 

10.於醫院內完成調配之靜脈營養輸

液(TPN)，可攜回使用。

(85/10/1、93/12/1) 

 

11.~25.(略) 

(三)電解質及營養靜脈補充輸液之使

用，應說明理由並有明確需要，以

積極治療為目的，始得為之。 

(四)(略) 

備註：劃線部分為新修訂規定 


